理论经济学博士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专业秉承“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精神，以培养具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高度专业化科研能力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三位一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者为目标。博士培养阶段，在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情操感悟和创新能力提升的培养，使之成为能够高质量运用经济学前沿理论和方法，演绎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智慧的高层次经济学人才。

二、修业年限
1、普通博士生基本修业年限为四年，最长修业年限为八年。
2、直博生基本修业年限为五年，最长修业年限为八年。

三、培养方式
1、确立以“立德树人第一责任人”为核心的博士生导师负责制，全面强化对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观引导工作，切实强化对博士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引导学生恪守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
2、博士生导师负责制。导师是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论文开题和答辩以及论文学术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导师根据培养方案和目标，结合博士研究生个人特点和专长，确定博士研究生的具体培养方向。并通过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指导和监督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使博士研究生在思想政治、科研能力等方面达到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的要求。
3、博士生的培养以研究能力为重心。一方面，通过导师指导、课程学习、针对性参与科研工作等多种支持手段和方式，使学生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博士生本人有义务积极配合院系及导师的教学工作。在认真学习经典文献的同时，注意关注、跟踪经济学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博士生在学期间的每一学期内，均应按照导师设定的计划，完成相关学习任务，并对学术研究进展情况进行详细汇报，由导师组进行考评。
[bookmark: _Hlk44408308]4、博士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应积极参与导师或南京大学提供的其他相关科研项目。通过进行科研实践工作，提升科研能力，实现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培养独立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的能力以及自我学习、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作为提升博士生科研能力的一环，理论经济学博士点应积极建立和完善有助于调动和发挥学术团队作用的培养机制和学术平台，实现导师与导师指导小组相结合、个别指导与集体指导相结合、理论知识学习和实际研究工作相结合，从多方面为提高学生科研能力提供支持。 注重博士生学术交流能力的培养，博士生应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入各类国际研究机构访学和合作研究、参加联合培养项目等。

四、课程设置
1、普通博士研究生需修读公共外语、政治理论等学位公共课程及2-4门专业学位课程，并取得相应成绩证明。此外，学生还应修读导师开设的相关专业方向选修课。具体课程见附件1。
[bookmark: _Hlk44408664]2、直博生需修读普通博士研究生所修课程、硕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及不低于19个学分的硕士研究生B、C、D类课程，另可根据科研需要选修跨二级或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博士研究生课程见附件1，硕士研究生课程见硕士培养方案）。
[bookmark: _Hlk45114504]3、非经济管理类硕士毕业生需补修四门硕士课程。具体课程见附件2。

五、培养质量监控与学业流程
1、博士资格考核
本专业的博士资格考核由博士生所在系组织。考核专家组成员由5人构成，其中至少3人为博导。
所有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本年级的第一次资格考核，如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参加的博士生作暂缓通过处理。普通博士生在第四学期期中进行考核，直博生在第六学期期中进行考核。博士资格考核每年举行一次，一般情况下，考核时间为每年4月份。每位博士生在6年内最多有3次考核机会，对于6年内未能通过博士资格考核者，报研究生院，按照学校规定处理。
具体考核办法参照《经济学院博士资格考核办法》。
2、开题报告
[bookmark: _Hlk44322563]博士生在博士资格考核通过后方可进行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由博士所在系统一组织安排，须由5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其中至少3人为博导，对选题的创新性、可行性和研究思路进行论证，并就研究工作提出具体意见。
学位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选题应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开题报告包括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内容与思路、研究方法、关键技术、主要创新点、工作计划等。注重突出创新性，鼓励研究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重点问题进行探讨。要求博士开题中提供“研究领域国内外的学术文献回顾与述评”。
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若未通过，由系里根据情况再次安排开题。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得随意变动选题。因特殊原因需变动的，应由博士生提出书面申请，经导师同意后重新开题。

[bookmark: _Hlk44322583]六、评价机制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是学位授予唯一依据，论文答辩通过且符合学校相关制度要求的，可以毕业和申请博士学位。申请学位的博士生必须达到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

七、学位论文和答辩
1、学位论文预答辩
[bookmark: _Hlk44322629]学位论文在答辩前必须举行预答辩。博士论文预答辩要对答辩论文质量严格把关，预答辩不通过者，不得进入博士论文答辩阶段。预答辩与答辩之间的最短时间间隔为1个月，预答辩由博士生所在系组织进行，要求至少5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其中至少3人为博导。相关博士生应记录和梳理预答辩评审专家的意见，在与导师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对论文进行细致的修正。
2、学位论文文本预审
学位论文在正式送审前，须经导师同意，在各系或学科点内部将论文送3位教授或与教授相当职称的专家提前预审。3位专家一致同意论文送审，方可在学位信息管理系统中提交答辩申请，并参加学校的学位论文答辩前抽检盲审。
3、学位论文评审
[bookmark: _Hlk44332752]理论经济学专业委托研究生院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全额送盲审。若盲审返回的论文评阅意见为“同意答辩”或“修改后直接答辩”，博士生应结合评阅意见做出认真修改后方可申请正式答辩。若评阅意见为 “不同意答辩”，博士生应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完善，经导师同意后，再次送审同位评审专家。对评阅意见的具体处理按照《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和组织答辩工作的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办理。
4、学位论文答辩
[bookmark: _Hlk44403716][bookmark: _Hlk44403639]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评审通过，对论文完成必要的修改，且经导师同意后，可以向所在系申请正式答辩。所在系负有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及认真组织学位论文正式答辩的责任。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教授或与教授相当职称的专家共5人组成，其中博士生导师至少有3人，外单位专家至少2人。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秘书应具有讲师以上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答辩后须形成规范的答辩决议，学生在答辩结束后根据答辩意见对论文进行细致的修改。如存在进行网络视频会议等非现场方式进行答辩的必要，具体方式和程序等按照学校研究生院相关要求和规定进行。

附件1. 理论经济学博士课程方案
附件2. 先导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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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理论经济学博士课程方案
	专业方向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校公共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博士生英语
	

	
	院平台课
	宏观经济研究
	沈坤荣等

	
	
	微观经济研究
	郑江淮、皮建才、冯欣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货币经济学
	专业基础课
	《资本论》研究
	洪银兴、葛扬

	
	
	中国经济研究
	刘志彪、范从来等

	
	专业选修课
	经济运行与发展理论
	洪银兴

	
	
	货币经济学研究
	范从来

	
	
	经济增长专题研究
	沈坤荣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研究
	葛扬

	
	
	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解读
	杨德才

	
	
	劳动经济学-劳动力转移研究
	李晓春

	
	
	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应用
	李晓春

	
	
	组织经济学研究
	皮建才

	
	
	宏观经济学前沿文献研讨
	孙宁华

	
	
	全球价值链与中国产业发展
	江静

	
	
	微观经济研究II
	冯欣

	
	
	计量经济学研究
	

	世界经济
	专业基础课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黄繁华、马野青

	
	专业选修课
	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于津平、谢建国

	
	
	高级计量经济学研究
	徐小聪

	
	
	经济学研究前沿方法
	





附件2. 先导课程
非经济管理类硕士毕业生需补修四门硕士课程（（1）-（3）必修，（4）-（8）任选一门）：
（1） 高级宏观经济学
（2） 高级微观经济学
（3） 国际经济学
（4） 经济发展研究
（5） 产业组织研究
（6） 计量经济学
（7） 货币金融研究
（8） 财务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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